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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委員會議程安排

一月二十三日的財務委員會(下稱 “財委會" )會議上，政府

同意就撤回四個由 2013-14 立法年度積壓而尚待處理的議程項目，

並把有關撥款納入 2015-16 財政預算讓立法會審議 ~ 2015 年撥款

條例草案 〉 時一併處理的決定，作書面解釋 。 現附上有關資料文

件，煩請閣下安排給其他委員參閱 。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

(梁，悅賢 宗 tt賢: 代行)

二零一五年二月四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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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委員會議程安排

l. 一月二十三日的財務委員會(下稱“財委會" )會議

上，有委員要求政府就撤回四個由 2013-14 立法年度積壓而尚待處

理的議程項目，並把有關撥款納入 2015-16 財政預算讓立法會審議

{ 2015 年撥款條例草案》時一併處理的決定，作書面解釋。現闡述
主要的考慮因素。

相關法例規定

2. 把「政府一般收入帳目」下的撥款建議納入財政預算，讓立

法會審議撥款條例草案時一併處理是法例容許的。有關具體規定如

下一

(a) 根據《公共財政條例》第 5 條，財政司司長須在每一財政年

度內，安排擬備下一財政年度的政府收支預算，並須安排在

預算所關乎的財政年度開始之前，或該年度開始之後的切實

可行範圍內，盡快將之提交立法會省覽。開支預算須按總目

及分目將開支分類，且須說明每一總目的涵蓋範園;及顯

示預算開支總額、每一分目所需的備付款額、職位編

制，以及並非是每年經常出現的開支所作承擔的限額

等。

(b) 根據《公共財政條例》第 6 條，財政年度的各開支預算總目

須包括在撥款條例草案中，而條例草案須與該預算一同提交

立法會。撥款條例一經制定，有闊的開支預算便即當作為條

例所規定的核准開支預算，並在該財政年度的首天起生效。

( c) 根據《公共財政條例》第 8 條，除該條另有規定外，核准開

支預算不得修改，但在財政司司長建議下由財委會核准的，

不在此限。根據第 8(3)條，財委會可將核准修改核准開支預

算的權力轉授財政司司長，並在該項權力轉授中指明規限核

准修改的條件、例外情況及限制。按照財委會 1996 年通過

FCR (96-97)63 時的決定，財委會已授權財政司司長批核涉及
金額 1 ，000 萬元及以下的修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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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按《公共財政條例》第 29 條設立的基金帳目下的撥款或財務

建議，須按設立基金的決議案的規定，一般由財政司司長或財委會審

批。例如， [""基本工程儲備基金」、「貸款基金」、「創新及科技基

金」、「販災基金」下的注資或撥款建議，除已獲得授權外，須由財委

會審批，不可納入財政預算中讓立法會審議撥款條例草案時一併審

議。「獎券基金」的撥款建議，須按〈政府獎券條例》第 6 條的規定，

由財政司司長預留和批撥，以支持及發展社會福利服務。

一實行事方式

4. 把「政府一般收入帳目」下的撥款建議納入財政預算，讓立

法會審議撥款條例草案時一併處理，並非新的安排。一直以來，政

府根據〈公共財政條例〉第 5 條擬備而提交給立法會在撥款條例草案中

一併審議和通過的財政預算，均包含不少在「經營販目」下增加經常開

支的建議。例如，在 2014-15 年度的財政預算中，包含了三項惠及清貧

學生的關愛基金措施恆常化的預算開支建議( 5 億 2，900 萬元) ，也包含

了長者醫療券計劃恆常化及將每年金額由1，000 元增加至 2，000 元的開支

建議( 5 億 8，200 萬元)。

5. 按每年財政預算案的審議程序，政策局和部門向來均會就納

入財政預算的主要新增開支建議，適時諮詢相闊的事務委員會，並盡量

在其開支總目和分目清晰列明、在管制人員報告內適當陳述，以及在特

別財委會會議上提交相關資料。立法會兼財委會議員可透過書面提問、

出席特別財委會會議、審議財政預算案的辯論，以及撥款條例二、三讀

的辯論，審視各項新增的開支建議。

6. 經常開支以外，開立或增加承擔額的建議， 1985-86 年前根

據〈公共財政條例》第 5 條納入撥款條例草案中一併審議和批准。政府

近年則選擇根據條例第 8 條，經由財委會或由財政司司長運用轉授的權

力(即涉及不超過1，000 萬元)審議和批准。這類開支包括經營帳目

下，用於一次過而不涉及購買或興建實質資產的「非經常開支」項目，

例如參與或舉辦國際會議、推行有時限或特定目標的資助計劃;也包括

非經營帳目下，為政府部門和資助機構購置或更換儀器、車輛及設備，

和進行小型工程的開支。當中若涉及重大新政策而額外開支承擔額又超

越1，000 萬元，政府一般會先在立法會相關委員會作討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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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政府會綜合考慮個別撥款建議涉及的帳目和金額、建議的其

體內容、推行的時間、逼切性等因素後，決定把開支建議納入財政預算

或提交財委會審批。

8. 即使 〈公共財政條例 〉 沒有規定，政府也會參照財委會過往

的決定，按一貫行事方式，邀請財委會批准某些財務建議，例如開設首

長級公務員或相若職位。

撤回四個積壓項目的安排

9. 政府所撤回的四個財委會議程項目，原意是按 〈 公共財政條

例》第 8條，要求財委會批准修改2014-15年度的核准開支預算，在相關

開支總目下閒立新的開支承擔額。惟 2014-15立法年度已開展三個多

月，財委會至今只能處理議程上部份由2013-14年度積壓的項目。其餘七

個尚待處理的積壓項目，延誤超過六個月，既增加公帶壓力，又影響公

共服務。期間多項待財委會審批的新項目亦已受拖延。情況令人擔憂。

10. 面對財委會「大塞車」的情況，政府無可奈何地要考慮、如何

與時間競賽，盡快爭取撥款申請能早日通過。把議程上部分積壓項目按

《 公共財政條例〉第 5條納入2015-16年度的開支預算，並由立法會透過

《 撥款條例草案 》 批准，是一個合法、合情和合理的安排，也有助舒緩

財委會議程積壓的情況。

政府提交開支建議的安排

11. 自 201 卜12立法會年度以來，立法會審議 《 撥款條例草案 》 及

財委會審議撥款項目的時數因「拉布」現象而不斷延長，但政府為回應、

社會訴求和運作需要而提交的撥款建議卻沒有減少。政府有責任全盤審

視向立法會及財委會提交開支建議的安排，並按《公共財政條例》下的

規定，確保有關機制持續有效率、有秩序地運作，以減少財委會「大塞

車」對公共服務的不良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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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 政府日後會繼續在嚴謹按照《公共財政條例 》 規定的前提

下，小心審視每個項目的情況，檢視財委會項目大量積壓的影響，更審

慎地擬定財委會提交審批的項目。政府也會適度調節對開立或改動承擔

額的建議的安排，讓這類開支與經常開支的建議看齊，按需要根據 《 公

共財政條例 〉 第 5條納入撥款條例草案一併處理 。

13. 撥款條例通過後，如有修改核准開支預算而超越政府獲授權

金額上限(即超越1 ，000萬元) ，或按一貫行事方式要提交財委會審議的

額外撥款建議，政府會提交財委會審批 。 連同經過其下工務小組及人事

編制小組完成討論的建議，我們預期2014-15年度的財委會仍須處理相當

多的議程項目。

14. 由於財委會審議的輪候時間不斷延長，政府也會不時檢視財

委會議程項目的序列，以及積壓項目和新項目間的整體緩急優次，並會

實事求是，按照法例規定，爭取撥款建議早日通過。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

二零一五年二月四日




